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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
先生／ 女士：

小型工程監管制度

空調機的安裝

夏季到臨前，很多家庭都會購買空調機，並會聘用承建商上門進

行安裝工程。

在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，豎設、改動或拆除自建築物外牆伸出並 

用於 支 承 空  調 機 的 金  屬 支 架 、 或 於 平 板  上 豎 設 用  於 支 承 空  調 機 的 構 

築 物 、或 改 動 或  拆 除 位 於  平 板 上 用  於 支 承 空  調 機 的 構  築 物 ， 已  被 指

定 為 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， 必 須 由 合 適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
*進 行 。 謹 此 提 醒 大

家 ， 承 建 商 必 須 先 獲 屋  宇 署 註 冊  為 訂 明 註  冊 承 建 商  ， 才 可 受  委 任 進 行 

有 關 安 裝  空 調 機 的小型工程。

另請注意，承建商  如擬 委任分判承建商或個別從業員進行有關安

裝空 調 機 的  小 型 工 程  ， 則 承 建  商 作 為 安  排 進 行 該  項 工 程 的  人 ， 必 須 

委 任 合 適 的 訂 明  註 冊 承 建  商 進 行 有  關 工 程 。  倘 若 任 何  人 士 在 安  排 展

開 或  安 排 進 行 小 型 工  程 時 ， 明  知 而 沒 有  按 法 例 的  規 定 就 該  小 型 工 程 

委 任 所 須  的 訂 明 註冊承建商，即屬犯罪 ;本 署可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

4 0 (1AB)條提 出  檢控，一經定 罪，違例者可被處第  6 級  罰款 (目前為

100 ,000  元 )。 
有關安裝空調機的《小型工程監 管制度－ 豎設、改動或拆除冷氣

機 金 屬 支 架  》 簡 介 可 於 本 署 的  網 頁 下 載  或 於 本 署  辦 事 處 取  得 。  該  簡 

介 載 列 有關安裝空調機的第  I I I 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的工程描述，以及根

據小型工程 監 管制度的簡化規 定進行第  I I I  級別小型工程的法定程序。

請 細閱上述的簡明實用簡介。

如對上文有任何查詢， 請致電本署熱線  2626  1616  （由

「 1823」接聽）。

屋宇署署長

（助理署長／機構事務  周劍平   代行） 

* 合適的訂明註冊承建商指已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註冊的“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” 或就擬

進行有關冷氣機金屬支架的級別和類型或項目的小型工程註冊的  “註冊小型工程承建

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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